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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府发〔2015〕46号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綦江区科技创新扶持办法 
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在綦市管单位，有关单位： 
　　　　《綦江区科技创新扶持办法实施细则（修订）》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 
2015年12月15日

綦江区科技创新扶持办法 
实施细则（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我区科技创新扶持工作，根据《重庆市綦江区科技创新扶持办法》（以下简称“扶持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扶持办法中各种扶持奖励的申报、评审、授奖等各项活动。 
　　　　第三条  实行科学的评审奖励制度，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重庆市綦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扶持奖励评审的组织工作。 
　　　　第五条  扶持奖励对象是指在我区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 
　　　　 
第二章  扶持奖励范围 
　　　　 
　　　　第六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可申报扶持奖励 
　　　　（一）按照企业年研发经费投入、研发经费投入占总产值的比例、在有效期内的重点新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指标计算分值作为排名依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总产值以区统计局年鉴（或年报）数据为准，重点新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以企业提供的销售发票为准。满分100分，分别按以下4个指标计算得分： 
　　　　1．按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从高到低排名，分值25分，排名位次低一位扣减1分； 
　　　　2．按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总产值的比例从高到低排名，分值30分，排名位次低一位扣减1分； 
　　　　3．按企业有效期内的重点新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从高到低排名，分值25分，排名位次低一位扣减1分； 
　　　　4．综合评定20分，由评审小组成员综合评分。 
　　　　（二）获得高新技术产品、重点新产品认定的企业，对已经获得过扶持办法中同类奖励的不再奖励； 
　　　　（三）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对已经获得过扶持办法中同类奖励的不再奖励。 
　　　　（四）获得市级以上部门新认定命名“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但对已经获得过扶持办法中同类奖励的不再奖励； 
　　　　（五）获得市科委认定的市级农业科技专家大院的企业，但对已经获得过扶持办法中同类奖励的不再奖励； 
　　　　（六）获得市科委命名的市级科普（科技示范）基地的企业，对已经获得过扶持办法中同类奖励的不再奖励； 
　　　　（七）获得市名牌产品协会授予的重庆市知名产品、重庆市名牌产品的企业，对已经获得过扶持办法中同类奖励的不再奖励； 
　　　　（八）获得市政府颁发的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提名奖、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的企业，对已经获得过扶持办法中同类奖励的不再奖励； 
　　　　（九）以股权、期权引进的人才在股权转让时缴纳个人所得税、引进的“两高一博”和高级管理人才与技术技术骨干且缴纳薪金个人所得税、缴纳首套住房契税的企业； 
　　　　（十）新建博士后工作站、引进博士或实习博士生的企业； 
　　　　（十一）对鼓励职工参加技师、高级技师培训并取得相应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企业； 
　　　　（十二）经科技主管部门选派的且服务成效显著的市级科技特派员。 
　　　　 
第三章  申报材料 
　　　　 
　　　　第七条  申报扶持奖励须提供申报奖项对应的以下材料：  
　　　　（一）《重庆市綦江区创新发展企业奖励申报表》（见附件1）或《重庆市綦江区科技创新扶持奖励申报表》（见附件2）或《重庆市綦江区科技特派员奖励申报表》（见附件3）一式3份；； 
　　　　（二）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一式3份。  
　　　　 
第四章  程  序 
　　　　 
　　　　第八条  成立“重庆市綦江区科技创新扶持工作评审小组”，由区政府分管科技工作的领导担任组长，区政府办公室联系领导和区科委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区教委、区科委、区经信委、区农委、区财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区统计局、区国土房管局、区环保局、区国税局、区地税局、区工商分局、区质监局、区工业园区管委会为成员。评审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科委，负责扶持奖励日常工作。 
　　　　第九条  区政府每年召开一次科技创新大会，表彰奖励在创新驱动发展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申报受理时间：以评审小组办公室当年通知申报奖项规定的时间为准。 
　　　　第十条  区评审小组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区评审小组对初审合格的扶持奖励事项进行评审，评审通过的拟奖奖项报区政府审定，区政府审定后报区常委会议审议，区常委会议审议通过的奖项公示15天，公示期满后由区政府进行表彰奖励。在公示期内有异议的奖项由区评审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并向评审小组提出处理意见，由评审小组裁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綦江区科技创新扶持办法实施细则》（綦江府办发〔2014〕58号）同时作废。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 
　　　　　　区检察院，区人武部。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2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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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府发〔 2015 〕 46 号关于印发綦江区科技创新扶持办法实施细则（修订）的 通知     綦江府发〔 2015 〕 46 号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綦江区科技创新扶持办法     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在綦市管单位，有关单位：          《綦江区科技创新扶持办法实施细则（修订）》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     2015 年 12 月 15 日     綦江区科技创新扶持办法     实施细则（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我区科技创新扶持工作，根据《重庆市綦江区科技创新扶持办法》 （以下简称“扶持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扶持办法中各种扶持奖励的申报、评审、授奖等各项活动。          第三条    实行科学的评审奖励制度，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重庆市綦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扶持奖励评审的组织工作。          第五条    扶持奖励对象是指在我区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              第二章    扶持奖励范围                   第六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可申报扶持奖励          （一）按照企业年研发经费投入、研发经费投入占总产值的比例、在有效期内的重 点新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指标计算分值作为排名依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总产值 以区统计局年鉴（或年报）数据为准，重点新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以企业提供的销 售发票为准。满分 100 分，分别按以下 4 个指标计算得分：          1 ．按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从高到低排名，分值 25 分，排名位次低一位扣减 1 分；          2 ．按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总产值的比例从高到低排名，分值 30 分，排名位次低一 位扣减 1 分；    

